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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所屬

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管理機關）經管

已完成報廢除帳程序之市有財產（以

下簡稱報廢財產）有一致性之處理方

式，特訂定本原則。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報廢

市有財產有一致性之處理方式，特訂

定本原則。 

現行第二點關於本原則規範標的移列於本

點，並統一相關用語，餘酌作文字修正。 

二、管理機關經管之報廢財產，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評估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轉贈。 

(二)專案讓售予其他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

其他機關(構)學校)。 

(三)變賣。 

(四)銷毀或廢棄。 

(五)其他適當之處理。 

報廢財產處理前，應先移除公務資料

或去除外觀識別化圖文。 

二、本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管理機關)

經管市有財產完成報廢除帳手續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評估以下列方

式處理： 

(一)轉贈。 

(二)專案讓售予其他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

其他機關(構)學校)。 

(三)變賣。 

(四)銷毀或廢棄。 

(五)其他適當之處理。 

一、配合第一點規定之修正，第一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管理機關經管市有財產態樣眾多，為

避免報廢財產原公務資料外流或因未

除去外觀識別化圖文衍生社會大眾誤

解等後續問題，增訂第二項報廢財產

處理前，均應移除公務資料或去除外

觀識別化圖文之規定。 

 

三、報廢財產經管理機關評估符合公益性、

公共性或其他政策考量者，得轉贈予

需協助之國內、外機構或人士。 

前項轉贈得由需協助之國內、外機構

或人士洽管理機關辦理，或由管理機

關透過本府各業務主管機關、其他政

府機關、公益團體辦理。 

三、管理機關對於仍堪使用之個人電腦等

相關設備，經審酌無法滿足業務需求

或搭配新技術使用，於移除內建公務

資料後，優先轉贈予需協助之國內、外

機構或人士。 

前項需協助之國內、外機構或人士得

逕向各管理機關申請，或透過本府各

一、為統一規範報廢財產轉贈之處理方

式，並兼顧無償贈與他人之公平性、正

當性及管理機關處理彈性，爰修正第

一項，並刪除現行規定「優先」之文字。 

二、現行第一項規定市有財產報廢前之評

估事項，與本原則係規範報廢後之處

理方式有別；又移除內建公務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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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機關（如本府社會局、教育

局、勞動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民

政局等）、公益團體辦理。 

前二項所稱需協助之國內、外機構或

人士包括偏遠學校、災區、原住民部

落、清寒學生、低收入戶、失業勞工、

待業婦女、安養中心、工會團體、里民

活動場所公益數位上網區、友邦國家

姐妹市等。 

業增訂於第二點第二項，相關文字爰

予刪除。 

三、考量現行管理機關轉贈對象與實務運

作之多元性，及所配合之相關機構轉

贈機制業趨完善，爰修正第二項，另刪

除本府業務主管機關列舉相關文字。 

四、另查修正規定第一項既已增訂報廢財

產經管理機關評估符合公益性、公共

性或其他政策考量者，得以轉贈方式

處理，其轉贈對象可不限於現行規定

第三項所定範圍，爰予刪除。 

 四、管理機關經管公務汽車、機車應確實依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租賃及

管理公務車輛補充規定」規定年限使

用，已逾使用年限車輛應視日常業務

使用率及車輛現況，酌予延長使用，俾

物盡其用。 

報廢車輛仍堪使用者，應將車身機關

名稱之噴漆塗銷後，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優先轉贈提出申請需用之友邦國

家或姊妹市，以促進城市外交。 

(二)本府消防局經管之消防車、救災

車、消防後勤車及救護車等車輛，

一、本點刪除。 

二、第一項規定屬市有財產報廢前之評估

事項，與本原則係規範報廢後之處理

方式有別，爰不再於本原則規範。 

三、第二項去除外觀識別化圖文等處理細

節，業增訂於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二項；

又報廢車輛轉贈之規定，業於修正規

定第三點統一規範轉贈原則，本點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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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無前款友邦國家或姊妹市提出

申請需求，得轉贈國內災害防救

團體或志願組織、公益團體。 

四、報廢財產於變賣前，應由管理機關先行

評估是否專案讓售予其他機關(構)學

校。倘經評估以專案讓售辦理者，應以

不低於殘值之價格，公告徵詢需求機

關(構)學校。 

對前項公告專案讓售之報廢財產有需

求之其他機關(構)學校，得逕向管理

機關提出申請，如有二者以上申請，管

理機關應綜合考量需求程度及使用效

益等，簽報本府核定專案讓售對象。 

五、報廢財產於變賣前，應由管理機關先行

評估是否專案讓售予其他機關(構)學

校。倘經評估以專案讓售辦理者，應以

不低於殘值之價格，公告徵詢需求機

關(構)學校。 

對前項公告專案讓售之報廢財產有需

求之其他機關(構)學校，得逕向管理

機關提出申請，如有二者以上申請者，

管理機關應綜合考量需求程度、使用

效益等，簽報本府核定專案讓售對象。 

點次遞移，第二項規定文字酌作修正。 

五、報廢財產變賣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報廢財產如屬車輛，除特種車得

由管理機關公開標售外，應先訂

定底價透過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建

置之拍賣網站辦理。 

(二)其他報廢財產依法令得予變賣

者，得透過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建

置之拍賣網站，或依財政部函頒

之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辦理。 

六、各項報廢財產變賣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報廢車輛除警備車、消防車及救

護車等特種車輛得由管理機關拍

賣外，應先訂定底價透過臺北市

動產質借處建置之拍賣網站公開

拍賣，拍賣價格不得低於回收獎

勵金。 

(二)其他報廢財產依法令得予公開變

賣者，可透過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建置之拍賣網站公開拍賣，或依

一、點次遞移。 

二、依臺北市政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公務車管理要點）第十六

點第四項規定略以，辦理財產報廢之

車輛，因環保政策於相關主管機關提

供高額汰換補償金額予個人者，應辦

理車輛報廢，不得辦理牌照繳銷致車

體轉至他人重新領牌；又查本府一百

零六年十二月一日府財產字第一〇六

三一二三五四〇〇號函，針對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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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報廢財產公開標售底價之訂定，

不得低於回收獎勵金，並應考量環保

主管機關提供之汰換補助及貨物稅獎

勵措施利益。 

財政部函頒之「各機關奉准報廢

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

理。 

經管報廢之公務車輛於變賣後，拍定

人得評估換購新車取得貨物稅定額減

徵之獎勵，請各機關就報廢車輛變賣

底價之訂定，應併予考量上開貨物稅

獎勵措施利益。爰配合上開規定及函

示增訂第二項，並與現行規定第一款

後段合併規定。 

三、又考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公務車管

理要點所定特種車，非僅限現行規定

第一款所列車種，爰該款文字酌作修

正。 

四、另為統一用語，有關變賣相關文字依

財政部函頒之「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

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酌作修正。 

六、報廢財產如屬車輛，應確實依臺北市政

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牌

照繳銷或車輛報廢。 

七、報廢車輛辦理轉贈、專案讓售或變賣

後，應向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如無

法立即辦理過戶登記，為釐清車輛之

責任關係，應先辦理繳銷牌照登記。 

一、點次遞移。 

二、本府業就公務車輛之管理，訂定公務

車管理要點供各機關遵循，有關報廢

公務車輛之處理應依照上開要點辦理

牌照繳銷或車輛報廢，本點配合修正。 

七、報廢財產無法依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

方式辦理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銷毀

或廢棄： 

(一)報廢財產如屬車輛，應向公路監

八、各項報廢財產無法依第三點至第六點

規定方式辦理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報廢車輛應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

登記，並優先贈送本市市立學校

點次遞移，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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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辦理車輛報廢後，提供予

臺北市市立學校或臺北市職能發

展學院，作為教材使用；無教學使

用需求時，再以廢棄物辦理回收。 

(二)其他報廢財產經本府環境保護局

認定為可回收者，由該局無償回

收處理，餘由管理機關逕予銷毀

或廢棄。 

或本市職能發展學院，作為教材

使用；無教學使用需求時，再以廢

棄物辦理回收。 

(二)其他報廢財產經本府環境保護局

認定為可回收者，由該局無償回

收處理，餘由管理機關逕予銷毀

或廢棄。 

 九、各項報廢財產所得價款，應依規定解繳

市庫，並將繳款書影本函送本府財政局

存作查考。 

一、本點刪除。 

二、查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五條業明定市有財產之處分收益應解

繳市庫，又為降低各管理機關行政成

本，刪除現行第九點規定。管理機關繳

款情形，將納入本府財產內控查核項

目。 

 


